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114年度補助所屬學校校

園樹木染病防治、危樹

移除、修剪及竄根移植

(除)計畫

溫馨提醒：
1.本年度新增「竄
根樹木移植(除)」。
2.計畫及附件均有
修改(114年1月9日
修訂)。



1.
重要事項宣導



近二年人民陳情案件占比

▫ 定期依「臺南市樹木修剪

施工要領」修剪，但切勿

過度修剪。

▫ 涉及移除(植)務必經過專

家評估，取得共識，並依

本局相關程序辦理。

▫ 已枯死、廢樹幹枝(平時

修剪)儘速處理清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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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大茂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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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樹幹枝

未清運

9%

移除(植)

20%

過度修剪

18%

1.交通照明
2.環境衛生
3.倒伏疑慮

對策

加油

樹木加加油.jpg


修剪注意事項
▫ 委託合格廠商、證照人員修

剪

▫ 修剪前召開協調會

▫ 學校派員監工

▫ 要求廠商依「臺南市樹木修

剪施工要領」修剪

▫ 勿過度修剪(每季修剪葉量不

超過總葉量25%；不可截頂)

校園樹木修剪、移除或移植事宜(重要宣導)
移除或移植流程
1. 危樹警示遠離

2. 專家學者評估

3. 取得校內共識

4. 取得校外共識

5. 完成「校園樹木異動說明

書」

6. 報本局知悉、同意

7. 補植適宜樹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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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樹木修剪、移除或移植事宜(重要宣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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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樹木移植

▫ 由取得「本府工務局核發

之景觀樹木種植、移植考

試」合格人員（有效期間

三年內）依據「本市樹木

移植施工要領」進行移植，

以確保存活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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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植合
格人員
(有效期
間三年
內)

臺南市
樹木移
植施工
要領



2.
計畫要點說明



計畫補助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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竄根樹木移
植(除)(前開3
項經費有賸餘，
不含設備復原)

4

危樹移除、
樹木修剪.

2、3

染病防治
⚫不補助治療期程
超過半年之褐根
病(另案)。

⚫不補助去年染病
防治之樹木(例外:
新增、再染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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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市府列管珍貴樹木依農業局相關規定辦理，不在本案補助範圍內。



計畫執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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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自主檢查
• 全面盤點需求

• 可委託專家、合法

園藝公司協助。 專家廠商估價

教育局核定經費
• 3月31日前

專家學者診斷
• 本市樹木專家學者
• 植物領域專家學者
• 林木疫情鑑定中心(染)

學校送達計畫
• 2月中旬(2/20前)

學校執行核銷
• 樹木修剪、危樹移除：

6/30前
• 染病防治、竄根樹木

移植(除)：10/31前

經學者專家診斷後需「移
除(植)」者，需完備相關
程序，方可提出申請。



學校報送資料
染病防治
▫ 計畫書

▫ 樹木異動說明書

▫ 經費概算表

▫ 專家學者評估報

告或會勘紀錄

危樹移除、

竄根移植(除)
▫ 計畫書

▫ 樹木異動說明書

▫ 經費概算表

▫ 專家學者評估報告或會勘紀錄

▫ 校務會議(或校內會議，並輔以其

它校內教職員工可知悉方式)紀錄

▫ 樹木現場告示照片、校網公告資

料

樹木修剪
▫ 計畫書

▫ 樹木異動說明書

▫ 經費概算表

11



審查原則

▫ 近年補助情形(以未獲本

局補助學校優先)
▫ 補助項目(以染病防治、

危樹移除、修剪為優先，

倘經費有賸餘方補助竄根

樹木移植(除)
▫ 申請資料完整性(申請表

件完整、照片標示清楚)

▫ 本計畫核定經費將視前開

審查原則及學校規模大小

酌以調整，或由學校自籌

計畫配合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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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件前學校再次檢視：
1.是否有缺件。
2.各項資料所列樹種、數
量是否一致。(尤其涉及
移植、移除案)



3.
申請計畫書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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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申請種

類(染病防治

/危樹移除/
修剪/竄根樹

木移植(除))
核實填寫。

(刪除非申請

項目文字)
2.染病防治

療程如涉樹

木修剪，併

入染病防治

項目。



15

1.依申請項

目，明確填

寫樹種及棵

樹。

2.染病防治

療程如涉樹

木修剪，併

入染病防治

項目。

3.樹木修剪

需統計樹木

規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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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詳列經費

項目細項。

2.預算需求依

染病防治/危
樹移除/修剪/
竄根樹木移

植(除)分項列

出。

3.染病防治療

程如涉樹木

修剪，併入

染病防治項

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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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樹木修剪

經費項目請

參照本表所

列經費項目

填寫。(不
要用樹種、

數量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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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詳列經

費項目細項。

2.承辦人員、

會計單位、

校長均需核

章。



4.
樹木異動說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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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區提供

一張照片即

可。

2.請依序說

明地點、樹

種、數量、

樹木情形

(或問題)及
處置方式。



常見錯誤(說明不清楚)
✓ 地點

✓ 樹種

X 數量

✓ 樹木情形(或問題)
X 處置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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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錯誤(表件數量不一致)
▫ 全部：申請計畫書、異動說明

書。

▫ 申請「染病防治」：+專家學者

會勘紀錄或評估報告。

▫ 申請「危樹移除、竄根樹木移

植(除)」：+專家學者會勘紀錄

或評估報告+校務會議(或校內會

議，並輔以其它校內教職員工

可知悉之方式)+現場告示照片+
校網公告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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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?

141?

申請表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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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涉及樹木移除(植)
方須填寫。

2. 需逐一列出各棵

樹的樹況、樹齡、

樹胸圍。

3.補償數量應大(等)
於移除數量。(例外：

專家意見)。

4.補植樹種依農業

部、教育部規定。

5.樹種、數量(含補

償)請寫清楚。

不知
(不可
考)



建議樹種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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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對照圖可以校園平

面、空拍圖或廠商規

劃圖呈現。

2.建議採用「教育部

校園樹木平臺/ 校園

樹木地圖」圖資。

3.學校須於異動樹木

後，更新教育部「校

園樹木資訊平臺」資

料，確保該平臺資訊

與現場一致。



5.
校園樹木專家學者會

勘紀錄(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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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與會人員：

學者專家、學

校代表至少

「各」1人。

2.請統計危樹/
染病/竄根移植

(除)樹木數量。

3. 補償數量應

大(等)於移除數

量。(例外：專

家意見)。

4.補植樹種依農

業部、教育部

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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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一區一列

三張照片。

2.該區全景照

面需含學者

專家、學校

代表至少各1
人。

3.樹木全貌、

部位照片取

問題最嚴重1
棵照片即可。



5.
常見問題與回應



Q1：計畫表件至何處下載?

▫ 請有需求(樹木染病防治、危樹移除、修剪或竄根樹木

移植(除))學校請依本局114年1月3日南市教永字第

1132629903號函辦理；無需求者免送計畫(含附件)。
▫ 相關表件可至以下兩處下載(擇一即可)：

(1)臺南市政府公務入口網(登入後)/公文附件下載，識

別碼「2025」。

(2)臺南市教育局網頁/洽公資訊/文件下載/永續校園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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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染病防治、危樹移除、竄根樹木移植(除)一定要專家學者
診斷嗎?廠商可以嗎?人數有規定嗎?出席費由誰支?

▫ 是；請由專家學者(臺南市樹木專家學者、「農業局、

林業試驗所、大專院校或社區大學」植物領域相關專

家)(限前開兩種身分，不含廠商)，進行診斷。

▫ 涉及染病部分，亦可向「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」

免費申請蟲害診斷和提供防治建議。

▫ 專家學者人數不拘，惟本局最多僅補助1人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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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：代管地樹木是否可申請本計畫經費?

▫ 囿於本局職掌分工，代管地相關事宜請洽本局秘書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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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移植(除)樹木一定要召開校務會議嗎? 一年前的會議紀錄
可否採用?

▫ 移除(植)樹木涉及樹木重大更動，請務必取得校內共

識。

▫ 以校務會議為主(或校內會議，並輔以其它校內教職員

工可知悉之方式)。
▫ 學校成員常因人事異動，故校務會議一定要在「本學

年度」召開，不宜過久。

33



Q5：學校倘同時申請多項經費(例如染病防治、修剪)，相關計
畫如何填寫?

▫ 可於同一計畫提出申請，但相關項目分別依格式分項

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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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學校倘同時申請多項，核結期限為何?

▫ 樹木修剪、危樹移除：6月30日前。

▫ 「染病防治」、「竄根樹木移植(除)」：10月31日前。

▫ 同時申請不同項目(例如修剪、染病防治)仍需依各自

期限進行核銷(例如修剪6月30日前；染病防治10月31
日前)。

35



Q7：去年申請染病防治，今年可否再申請。

▫ 如果經學者專家診斷為「新增」或「再染病」樹木，

一樣可以申請，但需檢附專家學者診斷評估資料。

36



Q8：危樹移除(含樹頭)、竄根樹木移植(除)可申請設備修復經費
嗎?

▫ 囿於經費有限，本案僅補助樹木部分(含土壤回填)，
設備修復請申請其它經費補助(例如：操場跑道修復，

請洽本府體育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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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：倘學校因特別因素，無法及時於6月30日前修剪或移除，
可否展延期限?

▫ 倘學校因無法抗拒之特殊因素(例如需待鄰地休耕方得

進行)無法於期限前修剪，應於屆期前來「函報教育局」

申請展延，說明展延原因及辦理期限。(注意：本案為

經常門經費，無法於年底辦理保留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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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：樹木移除後要補植相同數量，惟因特殊因素，能否補植
較少數量?

▫ 原則上移除1棵，「至少」補植1棵 (樹種請依農業部、

教育部規定)，倘學校因特殊原因(例如：「校內無其

它補植空間」致無法補足)，請學者專家於評估報告中

註明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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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1：通學步道的樹可申請修剪嗎?修剪有無注意事項?

▫ 通學步道樹木屬於高風險(人車頻繁)、高爭議(人民陳

情要求修剪、過度修剪)，建議每年定期「適度」修剪。

▫ 請務必督促廠商依「臺南市樹木修剪施工要領」修剪

(每季不超過25%，不可截頂修剪)，增加樹木健康、降

低樹木傾倒風險，避免衍生爭議。

▫ 注意：樹木採「屬地」主義，如果通學步道土地之所

有人或管理人為學校，請務必妥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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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相關期程

函頒

•114年1月10日
(星期五)

•公文字號：南
市教永字第
1132629903
號

說明會

•114年1月16日
(星期四)下午2

時(溪北學校)；
3時(溪南學校)。

•本府永華市政
中心1樓東哲
廳。

現場收件
諮詢

•114年2月17日
(星期一)起至
114年2月20日
(星期四)止。

•各校現場收件、
諮詢時間、地
點另公告通知。

申請期限

•免備文(函)

•114年2月20日
（郵寄以114
年2月20日前
郵戳為憑）



報告完畢
倘有任何疑義，請提出。

承辦人聯絡方式：永續校園科蔡先生(網電9930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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